
附件3：

第十四届国际泳联世界锦标赛农产品质量安全保障
部门衔接工作规范
第一条  目的

为做好第十四届国际泳联世界锦标赛（以下简称“世游赛”）农产品安全保障各监管部门之间的衔接，防止工作脱节和工作疏漏，提升农产品安全保障工作效率，根据《第十四届国际泳联世界锦标赛种养殖环节食品安全保障方案》，特制定本规范。

第二条  适用范围

本规范适用于世游赛期间市农委系统内部各职能部门和相关区县农委承担的、涉及部门之间衔接的世游赛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保障工作，以及指定检验机构承担的农产品检测工作。

第三条  需衔接的主要工作

农产品质量安全保障各部门依据《第十四届国际泳联世界锦标赛种养殖环节食品安全保障方案》中明确的职责分工，负责各自领域的赛前筹备和赛时农产品质量安全保障工作。

（一）赛前筹备阶段主要工作：对推荐供应商的遴选、培训、监督监测和检查评估，做好农产品供应商和酒店的对接工作，督促推荐供应商安全视频监控和落实整改措施。

（二）比赛期间主要工作：对推荐农产品供应商进行农产品生产经营过程现场监督保障，对每批农产品生产过程实施监督和抽样检测，对供赛农产品的配送、溯源信息录入、单据确认和装车情况进行监督。

第四条  农产品抽检工作衔接

（一）农产品抽检原则为：经上游环节抽检的，下游环节不再重复抽检，除运输或储存环节可能发生安全隐患的除外。

（二）由市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中心牵头，本市农口系统市级以上有资质的检测机构承担检测任务，各定点基地的监管部门（即相关区县农委）负责抽检、送样。

第五条  食源性兴奋剂检测结果报告与管理

农产品动物源性兴奋剂检测由指定机构上海市乳品质量监督检验站检测。检验机构按照《第十四届国际泳联世界锦标赛食源性兴奋剂检测工作规范》的要求开展相关检测工作，出具检验报告，并负责检验样品的留样工作。

承担食源性兴奋剂检测的机构应在48小时内向送样的监管部门报告检验结果，阳性结果随检随报，检测结果数据注意保密。同时，检测机构应每天将收样信息和检验结果报食品安全保障部。各监管部门对检验结果评判有疑问的，且评判结果有可能影响原料供应的，可报请食品安全保障部决策。

第六条  农产品供应商索证索票查验

指定农产品供应商的供赛农产品的索证索票工作由各相关区县农委负责审查。接待酒店不再查验指定供应商的许可资质。

    第七条  农产品审核与确认放行

农产品供应商配送的农产品必须保证生产记录和相关索证索票资料齐全，并经检验检疫合格，经监管审核确认，方可向接待酒店配送。配送的农产品必须进行包装和加贴标签。标签应标明产品名称、生产单位（产地）、生产日期、包装日期、保质期、储存条件等。

第八条  农产品溯源和进货查验衔接

（一）推荐农产品供应基地和接待酒店均需使用“世游赛食品安全溯源系统”，对配送农产品实施溯源信息化管理。配送农产品发车前，农产品生产基地必须打印纸质《世游赛食品原料配送流转单》（格式统一提供），并由相关区县农委现场保障人员和基地农产品安全负责人在《世游赛食品原料配送流转单》上予以签字确认。《世游赛食品原料配送流转单》作为唯一有效供赛农产品配送书面凭证。

（二）接待酒店接受农产品原料时，由酒店食品安全保障人员和酒店采购人员共同查验《世游赛食品原料配送流转单》，并与食品安全溯源系统配送单据核对，两者符合，即表明携带的《世游赛食品原料配送流转单》真实有效。

第九条  农产品包装签封和车辆签封

（一）同一车辆向多家酒店同时配送农产品原料时，农产品生产基地应对每一农产品包装单元（最大单体包装或装箱）采用有编号的签封条予以区别，在流转单上标明每一农产品包装单元签封编号。车辆车门可不另行签封。酒店收货时，只需查验《世游赛食品原料配送流转单》每一农产品包装单元签封条编号和车辆上实际每一农产品包装单元签封编号是否一致。如一致，即视为合格，可放行进货。每一家酒店使用1张《世游赛食品原料配送流转单》。

（二）同一辆车只向一家接待酒店配送农产品时，只需使用一个有编号的签封条在配送车辆门封处予以签封。酒店收货时，只需查流转单签封条编号与车辆上实际签封条编号是否一致，如一致，即可进入进货流转。

第十条  各环节农产品安全保障记录要求
相关区县农委应明确生产基地做好生产供应过程记录的内容及记录的要求（包括1.使用农业投入品的名称、来源、用法、用量和使用、停用的日期；2.动物疫病、植物病虫草害的发生和防治情况；3.收获、屠宰或者捕捞的日期；4.供应酒店及日期），督促各生产基地做好农产品生产供应记录，确保一旦发生突发事件，能第一时间提供相关生产供应过程的记录材料。农产品生产企业和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应当建立农产品生产记录。

相关区县农委也应做好监督保障工作记录文档，确保一旦发生突发事件，能第一时间提供相关监管记录材料。

第十一条  每日信息报告制度

自7月1日起，实行每日信息报告制度。各农产品生产基地和接待酒店的现场保障人员负责监管信息上报（没有情况也应零报告），每天14:30前报给市农产品安全应急办公室（设在市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中心，电话：52196916），市农产品安全应急办公室应于每日15点前向食品安全保障部报告每日工作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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